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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未成林地自然灾害

损失情况核查报告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受损概况
2023年以来，全省遭受多次强降雨、8级以上大风等自然灾害，特别是6-8月又受到台风“杜苏芮”和“卡努”影响，造林地块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经各地自查，9个申请单位申报受损小班共计973个，面积18482.6亩。经省级核查，其中6个申请单位受损面积核实率达到95%以上，按申报面积确定受损面积14988.71亩；3个申请单位受损面积核实率未达到95%，已要求其重新组织自查上报。
核查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关于委托开展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现地核查的通知》（〔2023〕-1045）要求，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省规划设计院）、牡丹江院和绥化院依据国家林草局印发的《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于10-11月对全省的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开展了现地核查。核查方法、现地抽检比例和核查面积确认严格按照《办法》要求执行。

核查结果

按照《办法》的要求，省规划设计院、牡丹江院、绥化院对全省申请的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地块采取了遥感影像全面检查和现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遥感判读

按照《办法》的要求，结合2023年国家智慧感知平台即时遥感影像，对所有提出受灾申请的单位进行全面检查。但影像图无法核定2021年至2023年全省人工造林面状申报受损地块保存率是否小于40%（含），需要现地进一步核实。

（二）现地抽查情况

9个申请单位上报受损小班共计973个，面积18482.6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275个，抽查面积6028.38亩，抽查小班数和抽查面积均超过各地上报的20%。

省级现地抽查详细结果如下：

五常市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291个，面积1885.48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59个，抽查面积499.9亩，抽查小班比例20%，抽查面积比例27%，现地核实受损面积499.9亩，受损面积核实率100%。依据《办法》第九条（三）规定，确认五常市申请的1885.48亩未成林地全部受损。

牡丹江市本级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4个，面积34.9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1个，抽查面积10亩，抽查小班比例25%，抽查面积比例29%，现地核实受损面积10亩，受损面积核实率100%。依据《办法》第九条（三）规定，确认牡丹江市本级申请的34.9亩未成林地全部受损。

绥滨县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91个，面积3112.7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66个，抽查面积1580.5亩，抽查小班比例73%，抽查面积比例51%，现地核实受损面积1580.5亩，受损面积核实率100%。依据《办法》第九条（三）规定，确认绥滨县申请的3112.7亩未成林地全部受损。

庆安县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14个，面积269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14个，抽查面积269亩，抽查小班比例100%，抽查面积比例100%，现地核实受损面积269亩，受损面积核实率100%。依据《办法》第九条（三）规定，确认庆安县申请的269亩未成林地全部受损。

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190个，面积7903.6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39个，抽查面积1765.5亩，抽查小班比例21%，抽查面积比例22%，现地核实受损面积1765.5亩，受损面积核实率100%。依据《办法》第九条（三）规定，确认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申请的7903.6亩未成林地全部受损。

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32个，面积1783.03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7个，抽查面积792.68亩，抽查小班比例22%，抽查面积比例44%，现地核实受损面积784.49亩，受损面积核实率99%。依据《办法》第九条规定（三），确认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申请的1783.03亩未成林地全部受损。

宁安市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12个，面积101.9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12个，抽查面积101.9亩，抽查小班比例100%，抽查面积比例100%，现地核实受损面积20.4亩，受损面积核实率20%。按照《办法》的第九条（三）规定，要求申请单位于1个月内重新组织自查上报。

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328个，面积3015.5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66个，抽查面积632.4亩，抽查小班比例20%，抽查面积比例21%，现地核实受损面积398.2亩，受损面积核实率63%。按照《办法》的第九条（三）规定，要求申请单位于1个月内重新组织自查上报。

鸡西绿海林业有限公司申请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11个，面积376.5亩。省级现地抽查小班11个，抽查面积376.5亩，抽查小班比例100%，抽查面积比例100%，现地核实受损面积25.5亩，受损面积核实率7%。按照《办法》的第九条（三）规定，要求申请单位于1个月内重新组织自查上报。

详见附表1和附表2。
分析评价

本次省级核查工作的核查方法、现地抽查比例和核查面积确认均符合《办法》要求，其中五常市、牡丹江市本级、绥滨县、庆安县、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和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等6个申请单位受损面积核实率达到95%以上，按申报面积确定受损面积14988.71亩；宁安市、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和鸡西绿海林业有限公司等3个申请单位受损面积核实率未达到95%，已要求其1个月内重新组织自查上报。
意见建议

建议将全省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按照流程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申报，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核定。

附表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省级核查统计表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省级确认统计表
